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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理 事 會 

第 八 百 次 會 議 

一A五七年^"一月H"— 3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约舉行 

主席：Me. Hashim JAWAD (伊拉克） 

出席者：下列备國代表：澳大利亜、中國、哥侖 

比茧、古巴、法蘭西、,克、菲律賓、瑞典、mm 

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美利堅合衆阈。 

臨時議程（S/Agenda/800) 

一. 通過議程。 

二. 印度巴^f f i問題。 

通過議程 

硪程：>lj&。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缋前） 

印度代表Mr. V. K. Krislma M n w » 及巴基斯坦 

代象Mr. Firoz Khan Woon應主席請,就理事會喊席。 

一. M r . Krislma M E N O N (印度）：本人於數日 

前在安垒理事會〔第七九九次會議〕中發言時曾論及安 

全理事會各位理事與巴基靳坦代表所提關於這個問題 

的意見的一部分，正如美國代表所正確地指出的，這 

個問題是閣下的前任——卽安全理事會一位前任主 

席——的報告書所引起的。 

二. 回想起來本人在安全理事會中所提出的各項 

意見，同時並念及本入曾擔允在我們這方面而論，理 

事會各位理事的意見，不論其爲常任或非常任理事，均 

爲安全理事會理事，我們均有一一答覆之義務，本人 

發覺關於這個問題有兩個重要點沒有提到。本人僅談 

及其中一個的一部分。 

三. 第一，古巴代表以堅決態度——這種態度是 

可以瞭解的——談及他所謂的"自決權"，他的大部分 

論點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面〔第七九八次會議〕。本人 

無意以有關這個問題的法律或國際先例重凟理事會的 

聽閡，這些先例大部分是聯合王國的經驗與美國的痛 

苦經驗所造成的。我們以聯合國憲章簽署國的立場贊 

成在適用民族自決這個重要原則的地方適用這個原 

則。但就我們面前的問題而論，我們現.在要答覆前此發 

言的幾位代表，其中有一位堅稱印度:曾根據它本身所 

提關於自決權的正當要求而獲得獨立，我們認爲不能 

適用這偭原則。我們與前帝阈赏局的關係並非建立在 

自決權的基礎上面。這是一項特別的協定。不論我們 

在過去曾有何種面難，在最後的階段中我們根據了聯 

合王國和印度的共同利益而決定最好採取某種移交政 

治 權 力 的 : ^ ， 後 絲 照 顧 ^ ^ 交 了 。 這 完 全 是 

一項特別辦法，它不是以宗敎或自決原則爲根據。倘 

若是根據自決原則的話，都麼英國人必定會一直等到 

我們的制憲大會結束以後才離開印度，那樣一來，古 

巴代表也許會認爲,也許不認爲,制憲大會就是實行自 

決權或進行某種自決程序的表現。本入無意再提及這 

些論點。但是,以目前這個問題而論，我們所考盧的是 

構成一個聯邦的一個單位。這個問題也許不會自古 

巴，因爲倘若本入沒有錯誤的話，古巴是一個單一國 

家。無論如何,本人誔、爲 本人也許是錯誤的——任 

何聯邦國家若其憲法規定其構成單位有隨時返出的權 

利 ， 它 就 會 覺 得 它 有 S 解 之 虞 。 

四.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也許會記得在一九五七 

年一月及二月間所舉行的若干次會議中當這個問題提 

出討論時，雖然我們十分瞭解這個問題的實體，但是 

我們希望能確切知道我們的立場是與三方所適用的法 

律相符的。三方中的一方就是英女皇陛下。本人確切 

知道英女皇陛下領域內各國憲法參差複雜，但是在這 

裏有兩三項有幫助的考盧。一項是法治精神；另一項 

是國家主權觀念；第三項照本人的意見應屬首要—— 



這並非說本人必須提醒各位一就是協定的神聖不可 

侵犯。因此，上次當一偭比較新的國家——不是一個 

新的民族，因爲他們是從英倫三島去的——卽西澳大 

利亜由於國內情勢以多數——本人愚記憶力來說大槪 

是十三萬或十三萬三千票的多數一決定退出聯邦的 

時候，這個問題被提出於上議院，卽被置諸高閣。 

五. 本人現在要在這裏說明，除非我們以自由意 

志決定將來有一個不同的憲法的話，否則印度入民要 

決心保衞他們的憲法的聯邦統一性。若千年來我們都 

在抵抗我們國內的反動份子的企画，其他國家內不喜 

歡我們獲得進步的人的企画和那些不瞭解我們情況的 

人的企圆，最顯荖的如一位曾談及印度實行巴爾幹化 

的加拿大權威入士。因此，我們不準備再談論這個問 

題。這個問題並不存在。 

六. 本人所要强調的是民族自決是一句好聽的 

話；是一項良好的原則。這個原則應適用於那些由於 

武力或歷史演變使各種具有不同文化、不同利益的人 

民及若干不同'的領土歸併在一個殖民國家統治下的國 

家。倘若古巴是在西班牙統治之下——我們覺得很高 

興此刻實際情形並非如此——那麼它要求民族自決乃 

是很確當的。我們現在不必提及關於古巴內政的任何 

不相干的話，古巴境內若有任何騷動或對於古巴目前 

政權的任何不滿情緒一不論它的政府^是否爲安 

全理事會某一理事國所讚許或反對——從憲章方面來 

講我們決不認爲這是一項有關民族自決的事件，並且 

我們將首先反對作這種B#。民族自決原則祇適用於 

在一殖民國家控制下的各個屬地。這個原則對於一個 

聯邦的一部分，像Mùmesota,是不適用的。 

, 七 . 我 們 這 個 國 家 是 統 一 的 ， 雖 然 我 們 是 貧 弱 

的，雖然我們有些意見是爲备位代表中有些人所不贊 

成的，但是我們有保衞我們的統一與領土完整的義務。 

爲了這個緣故,本人在Sir Pierson Dixon於第七九七次 

會議中發言以後以一種惶恐戰僳的情緖代表印度政府 

說明〔第七九九次會議，第六十三段及以後各段〕雖然 

我們同意他所提出的某數項意見，但是有若干其他意 

見影響到聯邦的完整，這個聯邦同樣亦是英國人民及 

其上下兩院所創造的，這個聯邦是獲得王室許可的並 

且是以商談方式獲得我們人民的同意的。 

八.因此，我們本來可以不談此事。但是因爲我 

們對於安垒理事會有確切的睐解，本人知道大家隨時 

可以提出一個口號、一句術語、一項意見，特別是因爲 

安全理事會备位理事——本人說這句話時並無對他們 

不敬之意——無法縝密地查閱卷帙繁多的辯論紀錄和 

各方所提出的各種文件，更有進者，這些文件中的一 

部分是保證或保障,都是以安全理事會的名義提出的， 

雖然也是一個拉丁美洲國家的代表提出的。本入要請 

求安全瑝事貪不要爲备方就這個原則所提出的這種輕 

易和似是而非的論點所誘惑，安全理事會中至少有半 

數理事是喜歡這些論點的(本人不願意說那一半)。 

九.我們說若就印度而論，一個印度邦的君主是 

這個邦的元首，這是一項旣定的原則。爲什遯要提印 

度邦呢？不論實際情形如何，今日Sir Pierson Dixon從 

嚴格的法律觀點上來說將首先承謳除非是國家的元首 

沒有人可以代表他的國家採取任何行動。印度各邦的 

元首對外代表他們的人民，不論他們對內有多大的困 

難，這是一項旣定的原則。在過去一百年中聯合王國 

曾放棄了許多爲其國內所寶賁的考盧，俾能維護其他 

原則。倘若有必需的話，本人可以徴引自從衞思禮侯 

爵——後稱威靈頓公爵——時代起所發生的事例IH* 

起，但是本人不準備如此，本人可以徵引許多關於英 

國人爲保衞此項原則而流血的事例。 

一〇.本入可以承認雖然在若干事件中英國人是 

爲保衞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而流血的，但是在許多事件 

中他們是爲維護一項原則。當內閣特疯團訪問印度的 

時候一內閣特派圑不是一個私人遊覽圑——它是一 

個代表英國政府進行商談的圑體，它有整個國會及兩 

黧的支持，更有進者，它所達成的協議後來卽爲將權 

力移交印度的根據。在那時我們不懂得憲法的奥妙。 

我們是一種粗野<的羣衆運動者，我們當時告IS由相信 

古巴代表所相信的那種意見的入所組成的內閣特派圑 

說：任何協定不應僅是與各邦君主的協定,同時亦應是 

與各邦人民龃織的協定。在當時這些都是英戰統治下 

的印度的民族運動組織相似的組織——我們說這些組 

織必須是參加商諛者之一，而不能僅作私人諮詢。可 

是那個建議竟遭受新然拒絕，而反對該項建議最激烈 

的兩個人便是聯合王國代表所提到的一位和E基斯坦 

的國父。 

一一.因此，在最初的時候，當情勢對於他們有 

利的時候，他們不承認人民組糠，因爲各邦並不是獨 

立國家。它們在國際間並不存在。在一九一九年簽署 

凡爾赛和約的時候——倘若本人沒有錯誤的話——和 



営签署原來的國際聯盟盟約的時候，Sir Pwtson Dùcon 

當能記得這個問題骨經充分討論。在兩次大戰中間時 

期此項討論仍繼績進行。結杲頒佈了一九三五年法案 

〔一九三宄年印度政府組糠法〕。更有進者，當聯合王 

國與世界其他國家正與希特勒侵赂者搏鬭而英國內閣 

必須增加大英帝國內各國的代表權的時候——當時大 

英帝國幾瀕於解體——該項代表權之增加並非根據民 

族自決權。英國政府並未邀請人民運動的領袖，他們 

在當時尙被拘禁在各邦的監獄內；英國政府邀請的是 

各邦的君主。由各印度邦構成的英屬印度的那一部分 

是由一位非經民選的袞主出席帝國內閣的。 

一二. 卤此，雖然我們無論如何並不提倡君權神 

mmm,但是我們現在是正在討論一項政治問題。卽 

使詹慕及喀什米爾或任何其他地區的每一個人都簽署 

加入文書，這種文書是不生效的。現在這個加入文書 

並非我們所創造的。我們曾接受這個文書；我們覺得 

à高興我們曾接受這個文書。但是這個文書是在我們 

獲得獨立很久以前聰明的英國人所創造的傑作。卽使 

我們在半獨立的情況，那時的英國政府，或至少其中 

較具逯見的人，因亟求維持自喜馬拉雅山麓至印度洋 

濱一切領土的統一並且接受英國的宗主權 九三 

五年割去的一部分在外一已規定了备邦加入聯邦的 

方法。s此，一項加入文書一經總督接受,不但是已經 

够了，而且手績已經完備了。我們不能再做任何其他 

'工作來促進道種結合。印度入民是由總督代表的，他 

當時已不再是欽差大臣了，印度人民的權力業已移交 

耠他，這便是這件事實發生的經過。 

一三. 此刻讓本人來談關於這個問題的另一方 

面。假定大家接受了古巴代表的意見。這種意見將適 

用於目前印度聯邦的三百五十倔單位。卽使我們有力 

量並且準備容忍這種意見的話，我們亦不能根據古巴 

代表所誕爲的一項並不存在的抽象原則而接受這種將 

使印度分裂或巴爾幹化的意見。 

一四. 英國政府一向承憨各邦的君主是合法的當 

局。因爲我們是一項民衆蓮動，並因我們受到兩方面 

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有巴基Sffi,另一方面有聯合王 

國；爲了我們的正式目標；我們接受了它們的立場， 

爲了我們的實際目標，我們儘量獲得我們所能獲得 

的一因爲在這些區域內並無議會；這些區域由於英 

國皇家的保護，是一些封建區域。 

一五. 也許有人會問那麼何以有這個全民表決問 

題呢。在這整個的爭議中這完全是一項特別建議—— 

並非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索所產生的辦法—— 

其目的是爲結束流血事件。這並非一項抽象的原則。 

我們也許可以同意將該邦分割爲若干部分，或將它分 

裂爲二，正如事實上巴基靳坦所做的一般。但是若就 

諮詢人民的意見而論，其意義祇是一種邦內選舉而已。 

這是像我們這樣一個民主及爱好自由的國家對印度人 

民所擔允的一種義務，這種義務已經履行了。 

一六. 卽使我們假定該項措施可以稱爲全民表決， 

那»正如本人一再在本年的歷次辯論中所指出的，全 

民表決必須在喀什米爾政府的主權下以及在印度政府 

的權力下畢行̶̶這並非本人自作主張，亦非根據任 

何其他文件，而是根據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所曾參與 

的各項文件，同時我們要把安全理事會當作一個整體， 

還要顧及它的常任理事國係個别參加單位，因爲它們 

是不改選的。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決議案〔S/l 196，第 

十五段〕一畀說這些措施必須在喀什米爾政府的主權 

下以及在印度政府的權力下採取,正如本人所說明的。 

本人要請求古巴代表——也許他可以諮商哥侖比S代 

表——向本人措出在這許多文件中一不是在決議案 

中一有任何一處可以證明安全理事會曾放棄這種立 

場，不錯，理事會曾通過某些決議案，但是在任何弒 

論中、任何論據中，在和與我們所訂的任何協定中， 

均未說過有任何其他國家——不論其爲聯合王國、巴 

基靳坦或安全理事會——在詹慕及喀什米爾邦享有權 

力。安全理事會原來是請印度政府實施一九四八年八 

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部分E段〔S/1100,第七十五段〕 

的各項規定。 

一七. 本人要請問本人的朋友聯合王國代表：時 

至今日應否捐棄派别之見而以英國的傳統方法與常識 

來處理這個問題？該委員會畢竟曾同意"所擬第三部 

分無論如何不承認巴基靳坦有參加全民表決之權"。 

CS/M00,第七十八段。〕 

一八. 好了，倘若巴基新坦無參加全民表決之權， 

這便眞的變成一項內政問題。如此印度政府本來可以 

說:"我們改變了主意，這是一項內政問題，"但是我們 

沒有這樣做。我們耐心等待了三年，希望安全理事會 

以其卓識，和理事會中所有的才智之士，顧及牽涉到 

的一切問題，將能找到某種解決辦法。後來證明這是 



不可能的，我們才徵求人民的意見。我們不是私下的 

徴求人民的意見；我們不是選出幾個入來徵求他們的 

意見。我們以民主選舉的正常程序來徵求人民的意見。 

我們舉行該項選舉並非爲選出我們業已成立的國會的 

議員，亦非爲選舉業已成立的喀什米爾政府的官員，而 

是爲成立一個制憲大會。 

— 九 . 备 位 如 查 閲 M r . Loa"«>的來函，或者說參 

考他所提出的保證，就可以看出這一點的重要性。本 

人特別要請菲律賓代表查閱這些文件，他的崇尙眞理 

與正確立場是衆所周知的。本人對他毫無不敬之意。 

安全理事會處理很多問題——敍利亜問題、以色列埃 

及邊界問題或若干其他問題。但是各位在任何案件中 

決不能找出有與本人方才所說的相反的地方。 

二〇.讓我們再進一步來講，並研究一九四九年 

—月五日決議案〔S/M96，第十五段〕，該決議案像一 

切文件一樣，讀的時候必須顯及各項事件的背景，必 

須顧及國際法的背景，最重要的必須顔及委員會的本 

身所說的話，那就是說這不是一項單獨的決議案。一 

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的產生——並且我們#^受 

該決議案——是因爲要使巴基斯坦同意停火，因爲它 

們整個的立場是：決不停火。並且該決議案曾明白說 

它是一個轤助性的決議案。本人確信本人的朋友澳大 

利亜代表能以歷史上的名詞來解樺什麼是"輔助性"的 

決議案。一個輔助性的問題若脫離主要問題就不存 

在。倘若不發生主要問題，都就不發生轤助性問題。 

—個輔助性問題的存在是像衞星一樣的一哦，本人 

不臈當提這個名詞。倘若我們不能到達討論一九四八 

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三部分的階段，那麼一九四九 

年 一 月 五 日 決 議 案 1 & 能 供 將 來 歷 史 學 胃 趣 的 文 

件看。本人敢說一百年後具有此我們更豊富的經驗的 

人們——不是因爲他們是超人而是因爲他們將能參考 

我ff5的錯誤與成就——將發現這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 

文件。該文件的第一句也許應當列在最後。但是各位 

知道，我們的國民對於這個問題，也像封於一切其他 

問題一樣，爲求達成協議起見是願意锒牲不必要的形 

式的。 

二一.那麼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說些什 

呢？倘若眞能舉行一次è民表決——我們希望能够舉 

行——倘若眞有舉行一夹公正的全民表決的機會—— 

鑒於巴基靳坦的情形和M r . Jarring所提及的世界情 

勢，我們必須將該項希望擱置一旁一那麼照該文件 

所 說 , 全 民 表 決 總 監 " 將 從 詹 慕 及 来 爾 邦 獲 得 其 § 5 

定爲組糠及，è民表決並爲保證全民表決之自由及 

公正所必需的權力"。因此，祇有一個權力當局，不論 

是北部區域的也好，或其他區域的也好。豳於北部® 

域，稍等一下我就要鈸到。關於其他區域，巴基 

目前代表的前任曾在理事會中說，巴基靳坦軍隊襲撃 

印度，不是爲保護喀什米爾，而是爲保謹巴基斯坦的 

邊界。本人覺得很抱歉，因爲本人必須說他這句話觖 

乏一種應有的含蓄。因此，倘若在座諸君中間有任何 

—位遭遇到這種情勢，就是說有一個國家爲保護其他 

國家的完整起見必須發勖它本身的侵略軍隊，我們決 

不接受這^!法。但是這些話是隨便提起的。該決議 

案曾明稱:"將從詹慕及喀什米爾邦獲得其憨爲爲祖糠 

及 M 垒 民 表 決 ⋯ 所 必 須 的 權 力 " 。 

二二. 因此，倘若本人對本人的朋友Sir Kecscm 

Di«m和他們,的顧問們說，這一段似，不是未經玫盧 

Ml®便列入該決議案，希望他們將不斥本人爲出言 

不愼。决議案中的這一段是曾爲巴基斯坦代表所反對 

的。委員會曾研究過這個問題，委員會從來沒有放棄 

過它的立場，那就是除詹慕及喀什米爾的正式政府外， 

任何人不能給全民表決緦監以任何權力。可是這個政 

府係印度聯邦的一個單位，印度赚邦是根據英國國會 

所通過的一項法案而成立的；並於一九四七年七月經 

王室核准，這是在加入問題發生以前很久的事。 

二三. 我們非常尊重巴基斯坦。我們非常敬愛巴 

基靳坦人民。本人並不是&—種沽恩市譽的態度來說 

這句話。我們希望巴基斯坦人民幸福；本入希望他們 

亦祝我們幸輻。但是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中談不上共管 

制度。這一點現在看來非常重要，因爲據稱聯合王國 

現任外相曾說——本入不信有此事，因爲他是一位才 

智之士，一位正直的人——在這個區域內可能實行某 

種共管制度。這種辦法將破壞我們的主權，倘若英國 

政府的一位閣員翼的曾提出這樣一項意見，本入將引 

^^^f異。 

二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有些人覺得有被 

擎敗及消滅的可能——但是本入或Sir Pieoon Dixon 

均未作此想一所以他們提出一項提案，主張法國與 

英國合併爲一個王國。後來證明這是一種宣傳。當時 

本人寄居聯合王國，該項裉案雖曾獲得相當支持，但 



是本人在英國人中未曾找到有任何團體準備犧牲他們 

的主權。 

二五. Sir Pietson D" ,on曾以一種忠厚、慷慨和 

關切的態度提及一九四七^事件。本人可以說儘管在 

當時我們曾面對極端困難儘管我們曾遭遇饑荒，但 

是我們始終不會同意任何:破壞我們的領土完整的決議 

案 。 凡 此 都 有 案 可 稽 。 ' 

二六. 理事會、Mr. Jarring及Mr. Graham以及 

其一切前任代表、印度及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事 

實上與本案有關的每一個入在審議這個問題時僅注意 

到三項決議案。巴基斯坦隨便地——本人希望它還是 

不要隨便——將這些決議案中之一置之不問。 

二七. 在安全理事會的這些討論中，有人曾一再 

作某種言論，以温和的措辭，對我們暗中施以某種程 

度的道義上的壓力。特別是澳大利S代表曾提出這些 

言論，但是其他代表亦曾說我們應當實行我們所說的 

和所提倡的，應實行我們曾爲之從事鬭爭並有所犧牲 

的一切主張。 

二八. 本人現在要說以印度聯邦目前形式而論， 

它並非一個聯邦。我們不贊成蘇聯憲法的主旨，該憲 

法准許每一個犟位退出。相反的，我們的憲法所根據 

的是美國南北戰爭中孿方所流的這樣多的血所創立的 

二^原則，就是一個聯邦是不容許破壞的，這個原則刻 

已成爲歷史的一部分。凡是要分裂印度聯邦的人，就 

必估量到如何應付三萬六千七百萬印度人。在印度沒 

有一個政府可m犧牲我們領土的統一，種下分裂印度 

的靦苗，使印度成爲一個國際逐鹿之所。在某種程度 

上我們的統一補慣了我們在經獰及其他方面的缺陷。 

在印度沒有一個政府能够犧牲我們的統一而繼續存 

在。本人願意向安全理,會各位代表說，倘若印度沒 

有一個安定的政府，都麼世界這一部分的任何地區的 

政府是否能保持安定是一個絕大的疑問。我們的政府 

正好是一個安定的政府，本人不願意使任何人威到不 

快，我們的政府也許是東南亜一大區域內一個最安定 

的政疳。因此，本入請求安全理事會不要向我們提出 

一項事實上等於要瓜分印度的論點。 

二九. 我們的憲法與澳大利亚的憲法不同，我們 

的憲法不是一個邦聯憲法。我們的各邦不需要複決。 

憲法中有一項關於在地方會議中討論問題的規定，但 

是這是一種禮貌上的規定。我們可以自由改變加入各 

邦的邊界——事實上我們曾作這種改變。英國政府在 

離開印度m前曾承認這個事實，在過去五六年間當某 

數邦在加入後變成其他蓖域的部分時，本人並未聽到 

聯合王國本身內的卓越人士有什麼不贊成的話；事實 

恰與此相反。 

三o.詹慕及喀什米爾邦,除經憲法所規定者外， 

在任何方面不受任何外來權力的拘束。我們受國際法 

及國際習慣的拘束。但是不能爲我們特別訂立一種國 

際法。自經Grotms時代以來，若干學者曾規定不論條 

約的性質如何，一個國家在履行一項條約時必須以其 

本身的安全爲其主要及原始的考盧，今日提倡此項原 

則最力的人是一位美國人 H y d e 敎授和一位英國入 

Sir Arnold McNair。任何國家不能以任何其他方法來 

履行條約。 

三一. 本入對於問題的這一方面所耗費的時間超 

過了預定的計劃，因爲本入知道大家對於自決問題的 

感覺。 

三二. 在大會第三委員會中聯合王國和印度代表 

曾對於這個問題發生很多爭議。那些話不能斷章取義， 

加以論斷。我們不久卽將提及這一點。 

三三. 本人的另外一項厳重 i t漏是關於瑞典代 

表一一而非安全理事會前任主席——所提的意見。瑞 

典代表曾提出一項建議，雖然本入不知道這是否一項 

建議，但是我們不願意規避各方所提出的任何意見。 

這是我們過去十年來所採取的立場，本人擬要求Sir 

Pierson Dixtm——尤其是要請求他的各位顧問——承 

認我們確是如此。自由尋求解決辦法的風尙在聯合王 

國內較在任何其他處所提倡更力，更爲風行，且在進 

行時更具誠意。但是，本人在演辭第二部分中還要指 

出，我們在這方面亦曾慎重將事，這並非因我們是在 

爲未來的鬭爭作準備，而是因爲在當時情況下我們必 

須指明我們爲什麼、如何、在什麼環境下並在什麼限 

制 之 下 # 析 M f . Graham的演說。 

三四. M r . Jarring以瑞典代表的地位曾提出某種 

"建議"。本人將"建議"兩字列入引號，因爲當本人誦 

讀該案文時覺得它不像建議。Mr. Jarring以瑞典代 

表的地位——並非在提出Jamng報告書時——曾說： 

"在本人發言前，本人要提到一件事，那就是 

理事會各位理事都知道瑞典政府〔不是以前任安 



全理事會主席的地位，也不是以Jwring報告書撰 

稿人的地位〕在本年度曾建議這個問題的某些法 

律方面問題〔着重的是"某些"字樣〕應提交國際法 

院請其提出諮詢意見。瑞典政府仍主張在適営時 

我們É縝密審議這個建議。雖然我們不能說目前 

已是適當的時機〔本人想這是從Jarring報告書中 

來的〕,但是瑞典政府希望能够知道當事雙方在原 

則上對於這個建議的意見。"〔第七九八次會議，第 

四 4 段 。 〕 

三五. 本人不欲追溯瑞典歷史來使這個問題更趨 

複雜,但是他們叫我們做什麼呢？他們叫我們注意"某 

法律方面問題"。任何政庥是否能——本人不說這是錯 

誤的,因爲我們在這裏發言是很隨便的——答覆一個叫 

做"某些"法律方面問題的問題呢？"某些(Certain)"— 

詞是安格魯撒克遜語中含有矛盾意義的字之一。一方 

面它的意義是明確、一定、和無疑；而另外一方面它 

的意義正好與此相反。祇有在英文中我們能遇到這 

種現象。本人要請聯合王國代表——他雖然是古典學 

者，但是他也許懂得足够的英文——告訴本人"某些法 

律方面問題應提交國際法院諝其提出諮詢意見"一語 

究竟是什麼意思。 

三六. 本人要說印度政府不擬將國際法院的管轄 

權摒置不問。我們必須研究關於提具諮詢意見一事是 

否包括在——卽使不是在明文上，但在意志上一關 

於强制管轄的國協協定之內，因爲我們與我們國際疆 

界對方的人民關係非常密切，扭們不願意我們間的關 

係是兩個不同國家間的關係，這一點在外表上看起來 

似乎是很奇怪的。因此，本人現在要說明我們不絕對 

拒絕任何建議，但是我們希望能知道"某些法律方面問 

題"是指什»而言。 

三七. 倘若這些問題是指加入問題而言，那麼這 

是國內法的一部分，祇有聯合王國、巴基新坦和印度 

才熱知此事，就是說在一項簽訂的合同中——並非像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一樣，那僅是一紙具 

文——有人提出一種請求，有人接受那種請求。倘若 

雙方交換了文件，那麼任何備忘錄、任何口頭證據、任 

何不成文條件均不能當作修正。因此，我們的處境甚 

爲困難。加入一事是雙方當事人經手的，就是詹慕及喀 

什米爾邦的元首及當時一九四七年印度國家元首，卽 

總督。我們的憲法是根據英國國會所規定的一切而訂 

立的，這部憲法明白規定靦有君主才能更改加人文書 

的內容，我們不能。君主可"更改加入的條件，我們 

不能，但是我們可以接受或拒絕一邦的加入。憲法中 

並未規定有條件接受的辦法。我們所表示的任何願望 

不能更改一項合同的神聖性、完整性、及全面挺以及 

它在法律上的拘束力。聯合王國政府自從工業革命成 

立民主政體以來，一向保持其履行國際義務——雖然 

亦有不幸的例外——的良好紀錄。 

三八.因此，我們一定要對這個問題先作進一步 

的研究然後才能採取其他措施，但是本人要告訴瑞典 

政府我們沒有拒絕這個建議。不過，有某數項條件晕 

存在的。第一，瑞典政府應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保證，保 

證巴基靳坦政府將接受該項霈詢意見，保證國際法院 

的一位法官在法律上與精神上俱應取消其處理此事的 

資格，因爲他是巴基斯坦的國民,他曾任巴基靳坦外交 

部長，他對於這個問題成見極深而且是一個執迷不悟 

的人。大家都知道在任何法庭中法官均互稱^兄，一 

位法官縱然不作裁判，他的意見總是會發生影響的， 

這種情形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裉奇怪的。爲了這個緣 

故，我們不能說沒有這種可能性。 

三九，第二,倘若我們請國際法院提出諮詢意見， 

那麼印度政府必須縝密研究所提的問題是什麼一這 

並非我們要提出任何難題，亦不是要提出任何指示,但 

是因爲根據國內法與國際法的一般規定，當我們向法 

院提出一項普通意見時，倘若法院接受其中任何一點 

意見，那就假定我們亦同意接受那點意見。各位中倘 

若有任何人不明瞭這一點的話，他祇須在其法律制度 

中考査與所謂"一般程序法"相類似的規定。每當我們 

舉出一項例外，每當我們特別提出任何一事的時候，除 

非另有補救條款，否則凡未經特別提出的任何事項均 

不包括在內。現在並不發生這個問題，因爲瑞典代表 

曾說:" i l然我們不能說目前已是適當的時機⋯"但是 

我們亟願使大家满意。因此，我們不能請安全理事會 

選 擇 一 個 它 最 無 資 ^ 擇 的 問 題 。 這 是 第 二 點 。 

四〇.此刻我們要提到第三點。倘若根據私入方 

面的情報一當然私人談話是在所不免的——所提問 

題是安全理事會業已就之發表過意見的一個問題，那 

麼安全理事會曾就聯邦的主權問題，曾就所謂詹慕及 

喀什米爾的主權問題發表意見。理事會從來沒有說過 

詹慕及喀什米爾是不屬於任何人之土地、或係俄國 



人、中國人、或英國人的土地一這些入或其後裔根 

據他們在歷史上與Pwtap Singh的黼係可以提出此種 

要求、或錫蘭、暹邏、或更遙遠一點，日本的Asoka帝 

的精神上的承耱人根據以Srinigar爲首都的喀什米爾 

是Asoka王國的一部分的理由而提出此種要求。 

四一. 因此，關於這個問題，一九四八年八月十 

三日決議案——經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予以補 

充之後一使整個的主權問題不必再交辯論。本人自 

由地承認可以有廢棄主權之事，事實上我們曾看到在 

過去十年內某數國家內曾設有外國軍事根據地。有些 

國家爭辯說它們沒有根據地，但是在公開接受外國根 

據地的國家中，在自以爲合法接受外國根據地的國家 

中，確是有廢棄主權的情事。因此,我們在此時不準備 

把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或一九四九年一月五 

日補充決議案或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安全理事會的 

强制性決議案所規定的各項辦法一本人故意用"辦 

法"字様——置之不問。但本人沒有說"要超而過之"。 

事實上，假如本人可以敬謹指出：若非由於本入理 

由提出的各種情況，我們應當根據一九四八年一月十 

七日決議案來討論此事。在那樣情況下假如我們準備 

把這個辦法用之於五百六十個邦，其中若干邦並不較 

'這間屋子大，有些邦已經在工業與經獰發展的一般程 

序中m失了，同時假如巴基斯坦亦願接受這個辦法將 

它用之於已經加入巴基靳坦的各個邦，那時才會發生 

這個應將加入是否合法一事提請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 

見的問題。 

四二. 第二,本人相信瑞典代表將同意，倘若我們 

提諝國際法院決定曾否發生違反國際法情事的話，那 

就更恰當，更禽切合，在道義上更爲正確。違反國際 

法情事是否較某些事之是否正確更爲重要？ S i r 

Di«m曾說過̶̶雖然這是私人意見̶̶當這些軍隊 

越過邊界時，他們就造成了一項違反國際法事件。但 

是本人要向Sit Pierson Dixon說：不要再超出這個範 

圃。今日 九五七年H"―月i"一日̶̶全世界都 

譌爲他是在道義上維護國際法的偉大入物之一，他是 

否準備說一個國家因主觀地覺得它的鄰國將入侵而有 

立卽出兵進入Uri-Poonch區域的理由？巴基新坦報界 

對於當地人民抵抗叛奪掠取情事̶̶瑱是巴基靳坦此 

刻對於人民的行爲̶̶的各種情形的敎導並沒有把它 

們赏作監獄中或秘密會場中發生的情會，而是公開的 

報導出來。巴基靳坦報界、英國報界；美國報界、蘇 

聯報界、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他是鼓動破壊工作， 

並且是鼓動分裂聯邦權力者之 能讚許這些現象 

麼？巴基新坦政府能否提出絲毫經得起考査的證據， 

證明印度政府或印度人民的任何負責圑體曾在任何時 

干涉過巴基靳坦的內政，或干渉過巴基Sfffl佔領下的 

詹慕及喀什米爾領土的行政？——這是在我們主權下 

的領土，但是在停火線的對方。因此，這便是我們對 

M r . Jarth^的答覆。 

四三. 此刻尙有一點未經提及。印度政府希望 

能 知 道 M c . Jarring所代表的瑞典政府是否同意Mr. 

Jarring本人的意見，因爲他曾告訴安全理事會說他業 

已斷定安全理事會以印度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所通過 

的一九四八年八日十三日決議案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 

日決議案爲出發點；後來他又新定此刻雙方對於一九 

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部分發生僵局 1 1 些 

是 M r . Jarring的話，並非本人的話。將提出於國際 

法院的問題是否載於第一部分的呢？爲辯論起見，我 

們假定——各位速記紀錄員請注意將"假定"字様記 

下，因爲本人的聲音不佳，發音不準—，紀錄上時常漏 

撙否定詞和漏掉若千於*後必須改正的字樣一一爲辯 

論起見，我們假定加Â問題應當再加研究，但是Mr. 

Ja«ing杻據他本身的決定，根據他對於̶九五七年二 

月 二 H 日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 S / 3 7 9 3 〕 的 , 以 及 他 

對於該項情勢中各種事實的了解，曾公開地、故意地、 

一#表示不願意利用我們所提出的一切權利、機會、 

權宜、便利及其他一切方法以越出該決議案的範圍。 

四四. 安全理事會前任主席Mr* Jarring曾明白 

說明一點意見： 

"在本人報告書中，本人曾斷定印度與巴基靳 

fi^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部分， 

特別是該部分B及E兩段，已陷入僵局。"〔第七 

九八次會議，第四十段〕。 

四五. 本人無意爲出席此間會議的任何政府代表 

製造任何困難；但是各位決不否認我們是正在處理一 

個對我們有極大重要性的問題，有人說這也是對全世 

界有極大重要性的問題。在我們與瑞典的關係中，因 

我們瞭解繡典政府，特别是它的外交部長，並且知道 

這些建議均係眞實的，我們有權來答覆，我們有義務 

來答覆這一點。 

四六. 在上次會議中，一部分由於時間短促並因 

其他事項太多，同時也許是因爲本入在下意識中希望 



避免將發生困難的問題，我們沒有處理這個問癍。因 

此，我們要向瑞典政府提出的是下列各點：第一，瑞 

典政府的意見是否與安全理事會第七九八次會議速記 

紀錄第四^^一段中所載的Mr. Jarring的陳述不同？ 

第二，瑞典政府是否準備講問巴基靳坦政府以及安全 

理事會各理事阈——不妨私下詢問——叫我們接受這 

樣一種建議能有什麼用處，它們本身是否願意受這樣 

一種建議的拘束？第三，這個決議案所堅喊的一個問 

題就是根據憲章第六章的規定，事實上根據整個聯合 

國憲章的規定，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均無管轄É的一個 

問題，這一點是否正確？ 

四七. 倘若單獨將這一點提交國際法院研究的 

話，那麼我們何以不堅持提出那種嚴重的、残忍的、 

和無法無天的達反國際法事件呢？那種違反國際法事 

件非僅係暗示出來的，而是載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 

日決議案中的，根據該決議案這種違反事件的本身構 

成了一項重大變化。"重大變化"字樣的出現於該決議 

案中並非由於理事會要表示它的憧慨。重大變化一詞 

是由過去對雙方所發命令而來的，那就是若有重大變 

化必須陳報理事會。在過去若千年來未曾有人提出我 

們造成"重大變化"的指控。有人曾提出我們增加軍隊 

的指控。我們立卽向我們的司令部詢問。他們深感訝 

異。我們卽向各位提供事實眞相。我們不反對將這種 

情報公開。自彼以後我們就不再聽到任何這類指控。 

除各種酶時服務人員外，我們在停火時期共有戰鬭員 

一三五，〇〇〇人。此刻這些入還在喀什米爾嗎？ 

四八. 巴基新坦代表團曾断章取義徵引了一段， 

指稱係從Dr. Graham的報告書中徵引的。據本入記 

憶所及，巴基‧代表團曾在某處宣稱——本人不準 

備 在 今 日 答 覆 它 們 — — & " 曾 說 印 度 人 業 已 

增加了他們的軍隊，倘若本人有錯誤的話，本人顦意 

接 受 指 正 。 本 人 不 準 備 承 認 這 是 所 說 的 ， 

因爲不論本年二月間的情形如何，當本人到這裏來的 

時候，本人知道我們的軍隊在那裏，曾經到過什麼地 

方，這是本人所應當知道的，本人這句話並未出於一 

種自負的態度。我們並未利用翮於巴基斯坦軍隊的部 

署與其後動組織的全部情報。 

四九. 主席，十月二十五日〔第七九七次會讒〕代 

表伊拉克發言的一位同事所作演說使我們處於一個很 

不利的地位，同時也是一個裉不偸快的地位，該項演 

說偏袒一方一本人不能僅通IB憶來作徵引一 âèJL 
是 ^ ^ 克 政 府 名 義 對 印 度 政 府 提 出 的 。 

五O.現在要進入此次討論的下半部。本人無意 

妨 礙 理 事 會 會 議 的 進 行 。 ， 因 此 ， 除 意 休 息 五 

分鐘的話，否則本人將«樓就此問題發言。本人將完 

全聽命於閣下。本人並不請求閣下垂憐。 

五一. 主席：本入在召開此次會議前不久曾獲 

悉印度代表政躬違和，引爲遺慽。若蒙理事會同章， 

本人建議休會十五分艟,俾使Mr. Menon有一個休息 

的槻會。 

五二. M r . ROMULO (菲律賓):菲律賓代表國希 

望能知道印度代表霱要多少時間來桔束他封於這锢問 

題的陳述。 

五三. M r . Krishna MENON(印度）：本人完全聽 

從理事會的决定。本人不作要求。這是有人商本人建 

讒的，本人並無表示英勇之意。倘若各位要本入趣耩 

發言的話，本人將耱鎮發言。 

五四. M c . R O M U L O (菲律賓) : 菲律賓代表圑是 

贊成休息的，伹是我們願意知道印度代表在休息後還 

需要多少時間來結束他的陳述。 

五五. M r . Krishna MÈNON(印度）：本人展意坐 

在 這 裏 ， 等 到 說 完 爲 止 。 本 入 無 意 理 事 會 的 會 議 

時間。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鬮於這方面的一切措施均 

係遵照憲章的明文與意旨̶̶沒有人比安全理事會前 

任主席知道得更淸楚了一並係依照安全理事會的形 

式與程序進行的。 

五六. M r . ROMULO(菲律賓）：主席，本人希望 

獲得一項答覆。 

五七. 主席：本人瞭解印度代表將在今日的會 

議中結束他的陳述。爲了這個理由，倘若各位同意的 

話，本人建議休息十五分鐘，俾使他能於休息後繼棲 

他的陳述，並於今日作一秸束。 

五八. M r . ROMULO(菲律賓）：在這個情形下， 

菲律賓代表國願意休息。 

五九. 主席：沒有人反對，會議暫停。 

午後五時零五分停會，午後五時四十分再行閣會。 

六 O . M r . S O B O L E V ( 蘇 锥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圑 

聯邦）:照本人看來，印度代表不容易耱模提出他的陳 



述。同時，顯然尙有許多問題他希望向安è理事會提 

出印度的意見。因此，本人認爲在這種情形下最好的 

辦法應爲延會，但應由主席與理事會各理事及關係各 

方進行磋商後決定可能最早的下次會議日期。 

六一. 本人提議延會。 

六二. 主席：事理會業已聽到蘇聯代表團鑒於 

印度代表的健康情形主張延會的提議。豳於這一點有 

其他意！否？ 

六三. Mr. WAD3WORTH(美利^合衆國）：美 

國代表圑當然並不反對理事會在此時實行延會。但是 

我們覺得倘若事實上可能的話，我們應當在明天再行, 

開會。這,問題已經我們討論了很久，我們相信應當 

以最大的速率予以解決。 

六四. 主席：因爲沒有其他意見，本人憨爲理事 

會的共同意見是今日卽行延會。但是，本入希望能知 

道理事會是否願意於明日午後再行開會，俾權棲進行 

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 

六五. 沒有任何人提出意見。在這個情形下，本 

人認爲理事會希望於明日午後開會。 

午後五時五十分飲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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